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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曹志遠先生  
 
議會秘書 (1)5 
吳翠華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1)5 
粘靜萍女士  

  
 
經辦人 /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1)1296/17-18(01)號
文件  
 

  朱凱廸議員在 2018 年
7 月 19 日發出的函件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1316/17-18(01)號
文件  
 

  有關 2018 年 7 月 19 日
會議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

CB(1)1316/17-18(02)號
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18年 7月
19 日會議所提出的事
項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

CB(1)1345/17-18(01)及
(02)號文件  

  區 諾 軒 議 員 分 別 在
2018 年 8 月 10 日及
15 日發出的函件 (只備
中文本 ) 
 

立法會

CB(1)1355/17-18(01)號
文件  

  政府當局對區諾軒議員
在 2018 年 8 月 15 日的
函 件 中所 提 出事 項 的

回應  
 

立法會

CB(1)1377/17-18(01)號
文件  
 
 
 

  朱凱廸議員在 2018 年
9 月 4 日發出的函件  
(只備中文本 )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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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1394/17-18(01)號
文件  
 

  朱 凱 廸議 員 擬就 擬 議
決 議 案提 出 的修 正 案

擬稿  

立法會

CB(1)1394/17-18(03)號
文件  

  區 諾 軒議 員 擬就 擬 議
決議案於 2018 年 9 月
13 日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擬稿  
 

立法會

CB(1)1425/17-18(01)號
文件  

  政府當局就提出的問題
和事項及建議修訂所作

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1)1394/17-18(02)號
文件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8 年 9 月 11 日致
政府當局的函件  
 

立法會

CB(1)1427/17-18(01)號
文件  

  政 府 當局 就 助理 法 律
顧問於 2018 年 9 月
11 日 的 函 件 所 作 的

回覆 ) 
 
其他相關文件  
 
(立法會
CB(1)1248/17-18(01)號
文件  
 

  有關 2018 年 7 月 9 日
會議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

CB(1)1245/17-18(01)號
文件  

  朱 凱 廸議 員 及區 諾 軒
議員於 2018年 7月 9日
發出的聯署函件 (只備
中文本 ) 
 

立法會

CB(1)1260/17-18(01)號
文件  

  胡志偉議員在 2018 年
7 月 12 日發出的函件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1248/17-18(02)號
文件  
 

  政府當局就跟進問題和
事項所作出的回應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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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B&M/3/1/4C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 LS71/17-18 號
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告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擬議修正案  
 
2.  小組委員會曾考慮委員對擬議決議案提出

的修正案，其中 7 項修正案由朱凱廸議員提出，
另 1 項則由區諾軒議員提出 (分別載於立法會
CB(1)1394/17-18(01)及 (03)號文件 )。經商議後，主席
就各項擬議修正案逐一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

表決。所有擬議修正案均被否決。主席宣布，小組

委員會將不會代表有關委員動議任何擬議修正案。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採取下列行動，

以回應委員的關注 
 
(a) 提供資料以支持政府當局的立場，即

"信貸安排 "的一般涵義包括 "循環信貸
安排 "；  

 
(b) 就於 1975 年制定的《借款條例》

(第 61 章 )第 3(1)條的立法原意，提供
資料 (例如相關政府官員在立法過程中
的演辭 )以支持政府當局的立場，即
立法會的意向不會是禁止政府不時以

循環方式發行債券；  
 
(c) 解釋為何擬議決議案將會根據《借款

條例》 (第 61 章 )第 3(1)條提出，而不
是 根 據 《 借 款 ( 政 府 債 券 )條 例 》
(第 64 章 )提出；及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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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鑒於根據《借款條例》第 3(1)條提出
的擬議決議案 (透過發行政府債券 )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 於 2004 年

5 月 14 日提交內務委員會的立法會
CB(1)1839/03-04 號文件 ]第 21 段述
明，政府當局同意該小組委員會的建

議，會考慮市場情況，採取步驟檢討

第 61 章及第 64 章任何部分是否已經
過時，政府當局須提供資料以說明曾

否 /會否檢討第 61 章及第 64 章。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18 年
10 月 12 日隨立法會 CB(1)30/18-19(02)號
文件送交委員。 ) 

 
立法時間表  
 
4.  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擬根據《議事

規則》第 29(1)條重新作出預告，以便於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
主席表示，有鑒於此，他會於 2018 年 10 月 12 日
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口頭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

工作，就修訂該項擬議決議案提出議案作出預告的

限期為 2018 年 10 月 24 日。  
 

(會後補註︰委員於 2018 年 10 月 9 日隨
立法會 CB(1)1439/17-18 號文件獲告知，政
府當局計劃在 2018 年 11 月 14 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因此主席將

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 

 
 
II. 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 時 18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11 月 30 日  



 

附錄  
 

根據《借款條例》 (第 61 章 )第 3(1)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小組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8 年 10 月 5 日 (星期五 ) 
時  間  ：上午 9 時 15 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 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350 - 
000735 
 

主席  
 

主席作出簡介   

000736 - 
000815 

主席  
朱凱廸議員  
 

朱凱廸議員查詢會議程序   

000816 - 
001304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就委員對根據《借款條例》(第 61 章 )
第 3(1)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擬議決議案 ")提
出的問題及修訂建議作出綜合回覆  
 
(a) 綠色金融是一項嶄新但發展迅速的金融

活動領域。國際上有不同的機構推出綠色

債券的指引和標準 ("指引 /標準 ")。這些機
構經常因應市場發展更新有關指引 /標

準。這些指引 /標準較常採用的方法是列

舉合資格項目類別，而非就 "綠色 "項目下
定義；  

 
(b) 作為市場發展的一項措施，政府綠色債券

計劃 ("計劃 ")應具備充足彈性，使計劃可
與環球市場一齊不停演變，以把握綠色金

融帶來的機遇。政府當局認為有必要及理

據以務實的方式，既清楚表明政策目的，

又避免在決議案中定義 "綠色 "或 "環境效
益 "，以免在無意間削弱綠色金融的發展
潛力。政府當局不支持小組委員會委員就

擬議決議案提出的修正案；  
 
 

 



 

-  2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只有根據現行機制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准的工務項目才會被考慮納
入計劃內。計劃及擬議決議案不會影響批

准工務項目的現行機制；  
 
(d) 《借款條例》(第 61章 )("《條例》")第 3(1)條

賦權立法會批准政府向他人借入款項的

相關款額及目的。該條並不涵蓋授權政府

支用款項的權力。因此，委員就擬議決議

案有關借入款項的款額及目的以外的事

宜所提出的修訂超出《條例》第 3(1)條賦
予立法會的權力範圍；  

 
(e) 委員提出設定授權的有效期限的修訂會

使人懷疑政府是否獲確實授權持續推行

計劃。這會使人懷疑計劃能否達至推行計

劃的目的，即推動綠色金融在香港的發

展，並彰顯政府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持及應

對氣候變化的決心，另外亦很可能損害環

球投資者對香港發展綠色金融的信心；及  
 
(f) 有關借款成本及支用根據擬議決議案所

借入款項的權力，《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第 2A章 )的決議容許根據《條例》第 3(1)條
核准的立法會決議而借入的款項記入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的貸項下，如該決議有此

規定。此外，第 2A章亦容許政府支用基本
工程儲備基金的款項以作為政府工務項

目的用途，以及明確准許政府支用基本工

程儲備基金的款項以償還根據《條例》

第 3條借入並已記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貸
項下的款項的本金及其利息，以及償還就

借入該筆款項而招致的費用。第 2A章的現
行條文足以支持推行計劃。  

 
001305 - 
002737 

主席  
朱凱廸議員  
政府當局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顧問 1 

朱凱廸議員就以下事宜提出關注  
 
(a) 擬議決議案的措辭與《條例》第 3(1)條的

條文的措辭不一致。正如政府當局在 2018
年 10 月 3 日 的 覆 函 [ 立 法 會

CB(1)1427/17-18(01)號文件 ]所述，計劃下
債券發行的累計總值可超過 1,000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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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元，但在計劃下未償還債券的總額在任何

時間不可超過 1,000億港元；及  
 
(b) "借入 "一詞是否包括憑循環信貸安排取

得款項的權力。  
 
政府當局表示  
 
(a) 擬議決議案述明授權政府借入 "總額不超

過 $1,000億的款項或等值款項，該款額是
根據本段借入的所有款項在任何時間的

未清償本金的上限 "；  
 
(b) 2013年根據《條例》提出的決議使用了相

若措辭，以授權政府借入不超過 2,000億港
元的款項；  

 
(c) 根據《條例》第 2條， "借入 "包括憑信貸

安排取得款項的權力，而循環信貸安排是

其中一種最常見的信貸安排。根據《劍橋

詞 典 》 的 解 釋 ， "revolving credit 
facility"(即循環信貸安排的相關英文詞
彙 )是指 "一種銀行與商業機構的安排，容
許商業機構借入一指定的款額，並可在償

還部分原有借款後，再借入更多款項 "；  
 
(d) 《條例》第 3條授權政府可向任何人借入

款項，借入條款由政府與該人以協議議

定。如政府希望獲取循環信貸安排，信貸

安排中的循環性質和形式，即政府在償還

部份借款後可再借入款項，實際上是安排

當中的一項條款。因此，第 3條可被理解
為授權政府獲取循環信貸安排，但該安排

的最高借款額及借款目的須獲立法會批

准；及  
 
(e) 鑒於《條例》第 3條容許政府向一間或多

於一間銀行獲取循環信貸安排，因此立法

原意不可能是禁止政府不時以循環方式

發行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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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表示  
 
(a) 有關事宜取決於《條例》第 3(1)條的釋義。

該擬議決議案訂明，政府獲授權借入總額

不超過 1,000億港元的款項或等值款項，該
款額是在任何時間未清償本金的上限。政

府當局的立場是，該等借款可包括循環信

貸安排，部分原有借款若已償還，可再度

借入款項；及  
 
(b) 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在其 2018年 9月 11日

的函件 [立法會 CB(1)1394/17-18(02)號文
件 ]第 3(a)段要求政府當局澄清擬議決議
案所建議的借款安排就《條例》第 2條的
目 的 而 言 是 否 及 如 何 符 合 "借 入 "的 定
義。鑒於《條例》或《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均沒有界定 "信貸安排 "的涵義，故
此詞典中對該詞所定義的一般涵義可作

為釋義的參考。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以支持其

立場，即 "信貸安排 "的一般涵義包括 "循環信貸
安排 "，以及就於 1975 年制定的《條例》
第 3(1)條的立法原意而言，立法局當時的意向
是否禁止政府不時以循環方式發行債券。  
 

 
 
 
 
 
 
 
 
 
 
 
 
 
 
 
 
 
 
 
 
政 府 當 局 須

如 會 議 紀 要

第 3(a)及 (b)
段 所 述 作 出

跟進。  

002738 - 
002832 

主席  
 

主席概述政府當局在先前會議就推行計劃的

目標所作的回應。  
 

 

002833 - 
002946 

主席  
朱凱廸議員  

朱凱廸議員同意，政府當局應就 1975 年制定
的《條例》第 3(1)條的立法原意提供更多資料。 
 

朱議員詢問，他對擬議決議案提出的修正案將

如何在會議上處理。  
 

 

002947 - 
003536 

主席  
區諾軒議員  
政府當局  

有關《條例》的立法原意，區諾軒議員表示  
 

(a) 基於 1975年時的經濟狀況，當時的政府考
慮在本土及離岸籌集資金。時任財政司在

1975年動議《 1975年借款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 ")時的演辭提到，《條例草案》
授予政府從離岸來源借入款項的法律權

力，但須獲立法局藉決議批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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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兩項條例 (《條例》及《借款 (政府債券 )

條例》(第 64章 ))其後於 1975年制定。他詢
問，政府應根據《條例》還是第 64章徵求
授權。  

 
主席注意到，《條例》並無禁止政府藉循環借

款方式籌集資金。  
 
政府當局表示  
 
(a) 《條例》沒有訂明借款的方式，即究竟只

可借款一次或多於一次；  
 
(b) 根據擬議決議案借款的款額及目的須獲

立法會批准；及  
 
(c) 《條例》第 4(1)條准許政府藉根據《條例》

發行包括債券在內的票據借入款項。  
 

003537 - 
004144 

主席  
鄭松泰議員  
政府當局  

鄭松泰議員認為，擬議決議案所用的措辭目的

是繞過立法會，使其無法就政府發行債券進行

審議，他並詢問下列事項  
 
(a) 若擬議決議案獲立法會批准，立法會日後

是否有權審議計劃下的個別發債工作；  
 
(b) 發債總額會否設有任何上限，以及授予政

府發債的權力是否設有限期；及  
 
(c) 鑒於擬議決議案或《條例》均沒有界定綠

色債券的定義，立法會可否就計劃下發行

綠色債券施加任何限制。  
 
政府當局及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的回覆
如下  
 
(a) 政府正尋求立法會授權，藉根據《條例》

第 3(1)條提出決議案，借入款額不超過
1,000億港元的款項或等值款項，該總額是
在任何時間為決議案所訂明的目的未清

償本金的上限。只要未償還款項在任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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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間不超過 1,000億港元，借入款項的累計總
額可超過 1,000億港元；  

 
(b) 政府會在考慮當前的市場情況後，決定在

計劃下發行債券的數目及年期；  
 
(c) 根據現行安排，所有工務項目均須由財委

會批准並由立法會審議。計劃只會為若干

獲財委會批准的工務項目提供資助；  
 
(d) 立法會於 2013年授權政府藉根據《條例》

第 3條提出相似的決議，以相若的方式借
入款項，透過實施政府債券計劃，不時發

行政府債券，包括通脹掛鈎零售債券及銀

色債券；  
 
(e) 擬議決議案的註釋所述的計劃的目標清

晰，即透過綠色債券發行計劃，在香港推

動綠色金融。該計劃將會為政府的綠色工

務項目提供資金；及  
 
(f) 計 劃 下 每 批 債 券 均 會 符 合 相 關 發 行 框

架，而發行框架均會符合指引 /標準。政

府亦可能會進行獨立外部評審，以驗證

及 /或認證發行框架符合相關指引 /標準。 
 

004145 - 
004702 

主席  
陳振英議員  
政府當局  

陳振英議員表達下列意見  
 
(a) 香港銀行界對 "信貸安排 "一詞的共同理

解為包括 "定期信貸安排 "及 "循環信貸安
排 "。信貸安排的上限及是否以循環方式
借貸將由銀行及借款人協商決定；  

 
(b) 當時的財政司於 1975年就動議《條例草

案》發言時所提及的 "保證信用額度 "一
詞，其涵義與 "信貸安排 "一詞相同。"信貸
安排 "一詞包括 "循環信貸安排 "是銀行業
的共同理解；及  

 
(c)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須經立法會批准政

府提供上限為 1,000億港元的信貸保證承
擔額，並採用 "循環信貸 "安排，當某企業
已償還某個款額的貸款後，在該安排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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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的該筆款額可再次提供予相同及 /或其他

企業借款。基於同一道理，根據擬議決議

案，按效力相近的循環信貸安排在計劃下

發行債券，實屬適當。  
 
政府當局重申，鑒於擬議決議案的目標，提出

該決議案的方式與先前根據《條例》第 3(1)條
提出的決議案相若，最近一次是 2013 年就推
行政府債券計劃而提出的決議案。  
 

004703 - 
004915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胡志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確認，是否只有在現

行機制下獲財委會批准、具備環境效益並符合

指引 /標準的工務項目才會納入計劃內並得到

資助。  
 
政府當局確認胡議員的理解正確。  
 

 

004916 - 
005529 

主席  
梁繼昌議員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梁繼昌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解釋為根據計劃發

行綠色債券而採用的指引及標準，以及發行框

架是否與廣受環球投資者認可的指引 /標準一

致。他亦詢問，政府如何就特定發行選定採用

哪套標準 /指引。  
 
政府當局表示，目前有不同的廣受環球投資者

認可的指引和標準，例如國際資本市場協會推

廣的《綠色債券原則》及氣候債券倡議組織推

廣的《氣候債券標準》。除了香港品質保證局

提供的認證服務外，政府可能會進行外部評

審，以驗證及 /或認證發行框架符合其他指引 /

標準。政府會考慮現行市況及投資者的取向，

就特定債券發行所採用的指引 /標準諮詢安排

行。  
 
胡志偉議員詢問，政府根據現行機制向財委會

尋求批准時，會否表明某具備環境效益的工務

項目會被納入計劃內。  
 
政府當局表示，有關做法可能並不切實可行。

某項獲財委會批准並具備環境效益的工務項

目會否納入計劃下的特定債券發行將視乎多

項因素，例如項目的流動資金及市場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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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5530 - 
010424 

主席  
區諾軒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申報，他是香港品質保證局的主席。  
 
區諾軒議員察悉根據《條例》第 3(1)條提出的
擬議決議案 (透過發行政府債券 )小組委員會於
2004年提交的報告 [於 2004年 5月 14日提交予
內 務 委 員 會 的 立 法 會 CB(1)1839/03-04號 文
件 ]，以及《條例》與第 64章在指明 "債券 "一詞
時有差異，故此他就下列事項提問  
 
(a) 當局根據《條例》而非第 64章提出擬議決

議案的原因，以及政府當局有否因應市場

情況檢討該兩項條例；  
 
(b) 《 條 例 》 是 否 作 為 在 岸 借 入 之 用 ， 而

第 64章則作為離岸借貸之用；及  
 
(c) 鑒於擬議決議案或《條例》均沒有就 "不

時 "一詞作出界定，而 2004年根據《條例》
第 3條作出的兩項決議僅供借入一次性貸
款，是否自 2009年通過根據《條例》提出
的決議 (即第 61D章 )後，政府便獲授權可
以循環方式借貸。  

 
政府當局及金管局表示  
 
(a) 政府於 2009年首次獲授權根據《條例》以

循環方式借貸；  
 
(b) 《條例》第 4條訂明政府有權藉發行債券

借入款項；  
 
(c) 政府是計劃下的債券發行人；  
 
(d) 金管局是計劃下推行債券發行工作的代

理人，並負責就發行債券聘用香港的安排

行。各項安排活動均會在香港進行；及  
 
(e) 《條例》沒有就區諾軒議員所指稱的借入

地點施加任何限制，而《條例》是提出擬

議決議案的合適法律權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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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0425 - 
010940 

主席  
許智峯議員  
政府當局  

許智峯議員詢問  
 
(a) 如投資者只獲告知計劃下發行債券所符

合的指引 /標準，投資者如何評估項目及信
貸風險，以及計劃資助項目的回報水平；

及  
 
(b) 政府如何評估市場需求，以及根據計劃預

計的債券發行量。  
 
政府當局及金管局表示  
 
(a) 一般而言，債券發行的投資風險就是其信

貸風險。由於政府是計劃下的債券發行

人，因此發行的債券會具有政府的信貸評

級及信貸風險；  
 
(b) 鑒於政府當局須待立法會批准項目及待

發行框架符合有關指引 /標準後，才可揀

選用作發行債券的項目，故此在債券發行

前指定項目並不可行。一般而言，倘債券

的發行框架符合有關指引 /標準，環球投

資者均會予以認可；  
 
(c) 按照發行框架及相關的指引 /標準，有關

由特定債券發行所資助的項目的資料會

定期向投資者發放。此外，投資者或會在

路演期間或透過發行債券的安排行 /評審

員查詢該發行所包含的項目；及  
 
(d) 在計劃下特定發行的規模將視乎債券發

行時的市場狀況和投資者需求及其他因

素。政府不宜就初次發行債券的規模提供

估算。  
 

 

010941 - 
011200 
 

主席  小休   

011201 - 
012408 

主席  
朱凱廸議員  
政府當局  

朱凱廸議員提出下列關注 /查詢  
 
(a) 擬議決議案沒有訂明，只有工務計劃下具

備環境效益的項目根據現行機制獲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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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會批准後才可納入計劃內以籌集資金；及  
 
(b) 由於《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第 2A章 )的決

議下不設獨立帳戶以分辨從發行綠色債

券所得款項及其他款項，他表示當局應在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設 立 獨 立 帳 戶 或 分

目，以追蹤及監察款項。  
 
政府當局表示  
 
(a) 計劃下每批債券均會在管理款項及在發

行後定期報告項目資料等方面符合計劃

的相關發行框架，而發行框架則會符合發

行綠色債券的指引 /標準；  
 
(b) 根據擬議決議案，只有借入款項的金額及

目的須按照《條例》得到立法會批准。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的開支則屬在其他情況

下處理的事宜；及  
 
(c) 根據現行機制，所有工務項目均須得到

財委會批准，才可動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下的款項於工務項目上，因此無須再次在

擬議決議案訂明現行安排。  
 
主席表示，部分委員建議就擬議決議案作出修

訂並詢問有關修正案應否以小組委員會的名

義提出。小組委員會將於會議的稍後時間考慮

該等擬議修正案。  
 

 
 
 
 
 
 
 
 
 
 
 
 
 
 
 
 
 
 
 
 
 

012409 - 
013130 

主席  
鄭松泰議員  
政府當局  

鄭松泰議員質疑，發行綠色債券或會導致 "漂
綠 "的情況，而倘若發行綠色債券所得款項不
足以資助該等項目的所有開支，原本儲存於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款項會用作資助綠色工務

項目。鄭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a) 計劃與 "一帶一路 "策略及 /或大灣區策略

("兩項策略 ")的關係 (如有的話 )；  
 
(b) 在計劃下發行綠色債券所得款項中，會用

作資助該兩項策略下的項目的金額 (如有
的話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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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2017年及 2018年在香港金融市場發行的

綠色債券數量的進一步資料，藉此闡述綠

色金融的發展。  
 
政府當局回覆如下  
 
(a) 發行綠色債券所得款項會記入基本工程

儲備基金內，並只會用於得到財委會批准

的本港工務計劃下具備環境效益的項目； 
 
(b) 近年在環球市場發行的綠色債券數量快

速增長。全球的發行量由 2015年的超過
400億美元增加至 2017年的超過 1,600億
美元。在 2018年上半年，在香港發行的綠
色債券超過 80億美元；及  

 
(c) 國際機構 (包括歐洲投資銀行、世界銀行

及亞洲開發銀行 )自 2018年開始已經以香
港作為發行綠色債券的平台。該等機構已

認定香港有相關的投資者基礎，以及在發

行綠色債券方面存在優勢。  
 

013131 - 
013810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胡志偉議員關注到，綠色債券項目的行政及管

理費一般較普通的工務項目高。倘該等工務項

目根據現行機制向財委會尋求批准時不被視

為計劃下的項目，財委會委員將無法考慮及評

估相關費用是否合理。  
 
主席表示，據他理解，工務項目與由計劃下所

得款項融資的項目在管理費方面沒有甚麼特

別差異，因為差不多所有工務項目均已包含可

持續發展和環保的元素。  
 
政府當局表示  
 
(a) 具環境效益的工務項目會先由財委會批

准，然後才會獲揀選由計劃下的綠色債券

所得的款項資助。項目成本並不包括認證

綠色債券發行框架的費用等額外收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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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將會揀選在計劃下發行綠色債券的項目
本已具備若干環保及節能元素。為遵從綠

色債券發行框架的額外成本 (如匯報開支 )
不包括在項目成本內，但會歸類為關乎發

行綠色債券的成本。該等成本會納入發行

綠色債券的行政費內。  
 

013811 - 
013940 

主席  
區諾軒議員  
朱凱廸議員  
 

區諾軒議員及朱凱廸議員查詢有關會議安排。  

013941 - 
014529 

主席  
區諾軒議員  
政府當局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顧問 1 

區諾軒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進一步澄清根據《條

例》而非第 64 章提出擬議決議案的理據，並
認為當局使用 "不恰當的立法工具 "提出擬議決
議案。  
 
區議員就下列事宜提問  
 
(a) 政府當局曾否 /會否檢討《條例》及第 64章

中任何部分是否已經過時 (如有的話 )；及  
 
(b) 鑒於尚未用於計劃下綠色工務項目的綠

色債券所得款項將會撥入外匯基金作投

資用途，倘投資回報不足以支付所有綠色

工務項目開支時的安排為何。  
 
政府當局重申  
 
(a) 《條例》是提出擬議決議案及在計劃下發

債的合適條例；  
 
(b) 第 64章第 3條僅訂明政府可藉發行不記名

債券借貸的權力，因此不適用於計劃下發

債；及  
 
(c) 關乎將綠色債券所得撥作投資用途及用

於綠色工務項目的資料已載於政府當局

先 前 所 作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1248/17-18(02) 及 CB(1)1316/17-18(02)
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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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表示，2004 年根據《借款
條例》第 3(1)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透過發行政
府債券 )小組委員會亦曾有委員作出相若的查
詢，詢問是否應根據第 64 章而非《條例》提
出決議案，有關內容記錄於該小組委員會的報

告 [2004 年 5 月 14 日提交內務委員會的立法會
CB(1)1839/03-04 號文件 ]內。該報告第 21 段述
明，政府認為就當時的建議，《條例》較為適

當，因為《條例》容許以無紙化形式發行債券，

但第 64 章第 3 條訂明，有關債券應為 "不記名
債券 "。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解釋為何擬議決議案將會根據《條例》

第 3(1)條提出，而不是根據第 64章提出；
及  

 
(b) 鑒 於 上 述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第 21段 述

明，政府當局同意該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會考慮市場情況，採取步驟檢討第 61章及
第 64章任何部分是否已經過時，政府當局
須提供資料以說明曾否 /會否檢討第 61章
及第 64章。  

 

 
 
 
 
 
 
 
 
 
 
 
 
政 府 當 局 須

如 會 議 紀 要

第 3(c)及 (d)
段 所 述 作 出

跟進。  

014530 - 
015209 

主席  
朱凱廸議員  
政府當局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顧問 1 

朱凱廸議員查詢有關以小組委員會的名義提

出修正案的事宜，主席述明委員就擬議決議案

提出修正案的限期。  
 
朱議員亦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宜作出回

應  
 
(a) 政 府 當 局 會 否 如 小 組 委 員 會 法 律 顧 問

2018 年 9 月 11 日 的 函 件 [ 立 法 會

CB(1)1394/17-18(02)號文件 ]中所建議，考
慮修訂擬議決議案，訂明授權政府為可由

財委會批准的綠色工務項目的目的，向任

何人借款；及  
 
(b) 在擬議決議案正文中表明目的，與在註釋

中表明目的在法律效力方面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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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答覆  
 
(a) 鑒於在現行機制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

所有工務項目 (包括將會納入計劃下的綠
色工務項目 )均須由財委會審議及批准，
因此無須將該目的納入擬議決議案內；及  

 
(b) 政府當局認為不適宜把擬議決議案的目

的定為 "綠色工務項目 "，但卻不界定 "綠
色 "的定義 (因為現時並沒有普遍獲認可的
綠色定義 )，因為此舉將會引致計劃所涵
蓋的範圍不明確。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解釋在擬議決議案正文中
表明目的，與在註釋中表明目的在法律效力方

面的不同之處，並表示註釋並非擬議決議案

一部分。倘若擬議決議案條文中有含糊之處或

對其釋義有爭議，將來有人提起法律程序時，

法庭可以參閱與擬議決議案相關的文件，包括

註釋、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及其他相關資料，

以輔助法庭確定擬議決議案的立法原意及目

的。  
 

015210 - 
015955 

主席  
朱凱廸議員  

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I 至 VII (立法會
CB(1)1394/17-18(01)號文件 ) 
 

 

015956 - 
020310 

主席  
區諾軒議員  

區 諾 軒 議 員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 立 法 會

CB(1)1394/17-18(03)號文件 ) 
 

 

020311 - 
020530 

主席  
政府當局  
 

延長會議時間及立法時間表   

議程第 II 項其他事項  
020531 - 
020535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11 月 30 日  


